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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
北
市
立
鷺
江
國
民
中
學 

 

113
學
年
度 

 

第
一
學
期 

 

第 

二 

次
段
考 

 

科
目 

作
文 

 

九 

年
級  

題
目
：
面
對
家
人
的
期
盼 

說
明
：
隨
著
我
們
年
紀
漸
長
、
經
歷
增
加
，
對
世
界
版
圖
的
認
知
擴
大
，
促
使
我
們
依
從
心
之
所
向

開
展
遨
遊
。
與
此
同
時
，
家
人
的
期
盼
也
隨
著
我
們
在
不
同
的
生
命
階
段
移
轉
。 

 

 
 
 
 

有
些
期
盼
是
家
人
明
白
宣
之
於
口
，
讓
孩
子
目
標
明
確
、
知
所
進
退
；
有
些
是
從
旁
協
助
，
引

導
孩
子
在
摸
索
中
找
到
前
行
的
方
向
；
有
些
試
圖
放
手
、
任
其
發
展
，
又
怕
孩
子
走
錯
了
路
，
因
此

悄
悄
關
注
又
暗
暗
擔
憂
。 

 
 
 
 

這
些
期
盼
，
是
否
成
為
你
必
然
的
責
任
？
抑
或
是
生
命
成
長
的
養
分
？
因
著
家
人
的
期
盼
，
我

們
有
了
什
麼
樣
的
體
認
及
改
變
？ 

 
 
  

請
以
「
具
體
事
件
的
經
歷
」，
書
寫
家
人
對
你
的
期
盼
，
並
抒
發
你
的
感
受
、
思
考
與
變
化
。 

※
請
使
用
黑
色
墨
水
的
原
子
筆
書
寫
，
否
則
不
予
計
分 

※
不
可
在
文
中
暴
露
私
人
身
分 

 
 
  

 

※
請
以
散
文
書
寫
，
勿
使
用
小
說
或
詩
歌
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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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

能
依
據
題
目
及
主
旨
選
取
適

切
材
料
，
並
能
進
一
步
闡
述

說
明
，
以
凸
顯
文
章
的
主

旨
。 

□ 

能
依
據
題
目
及
主
旨
選
取
適

當
材
料
，
並
能
闡
述
說
明
主

旨
。 

□ 

能
依
據
題
目
及
主
旨
選
取
材

料
，
尚
能
闡
述
說
明
主
旨
。 

□ 

嘗
試
依
據
題
目
及
主
旨
選
取

材
料
，
但
選
取
的
材
料
不
甚

適
當
或
發
展
不
夠
充
分
。 

□ 

雖
嘗
試
依
據
題
目
及
主
旨
選

取
材
料
，
但
所
選
取
的
材
料

不
足
，
發
展
有
限
。 

□ 

僅
解
釋
題
目
或
說
明
；
或
雖

提
及
文
章
主
題
，
但
材
料
過

於
簡
略
或
無
法
選
取
相
關
材

料
加
以
發
展
。 

 

使
用
詩
歌
體
、
完
全
離
題 

立
意
取
材 

□ 

文
章
結
構
完
整
，
脈
絡

分
明
，
內
容
前
後
連

貫
。 

□ 

文
章
結
構
完
整
，
但
偶

有
轉
折
不
流
暢
之
處
。 

□ 

文
章
結
構
大
致
完
整
，

但
偶
有
不
連
貫
、
轉
折

不
清
之
處
。 

□ 

文
章
結
構
鬆
散
；
或
前

後
不
連
貫
。 

□ 

文
章
結
構
不
完
整
；
或

僅
有
單
一
段
落
，
但
可

區
分
出
結
構
。 

□ 

沒
有
明
顯
的
文
章
結

構
；
或
僅
有
單
一
段

落
，
且
不
能
辨
認
出
結

構
。 

□ 

只
抄
寫
題
目
或
說
明
、

空
白
卷
。 

結
構
組
織 

□ 

能
精
確
使
用
語
詞
，

並
有
效
運
用
各
種
句

型
使
文
句
流
暢
。 

□ 

能
正
確
使
用
語
詞
，

並
運
用
各
種
句
型
使

文
句
通
順
。 

□ 

能
正
確
使
用
語
詞
，

文
意
表
達
尚
稱
清

楚
，
但
有
時
會
出
現

冗
詞
贅
句
；
句
型
較

無
變
化
。 

□ 

用
字
遣
詞
不
太
恰

當
，
或
出
現
錯
誤
；

或
冗
詞
贅
句
過
多
。 

□ 

遣
詞
造
句
常
有
錯

誤
。 

□ 

用
字
遣
詞
極
不
恰

當
，
頗
多
錯
誤
；
或

文
句
支
離
破
碎
，
難

以
理
解
。 

遣
詞
造
句 

□ 

幾
乎
沒
有
錯
別
字
，
及
格

式
、
標
點
符
號
運
用
上
的

錯
誤
。 

□ 

少
有
錯
別
字
，
及
格
式
、

標
點
符
號
運
用
上
的
錯

誤
，
但
並
不
影
響
文
意
的

表
達
。 

□ 

有
一
些
錯
別
字
，
及
格

式
、
標
點
符
號
運
用
上
的

錯
誤
，
但
不
至
於
造
成
理

解
上
太
大
的
困
難
。 

□ 

有
一
些
錯
別
字
，
及
格

式
、
標
點
符
號
運
用
上
的

錯
誤
，
以
致
造
成
理
解
上

的
困
難
。 

□ 

不
太
能
掌
握
格
式
，
不
太

會
使
用
標
點
符
號
，
錯
別

字
頗
多
。 

□ 

不
能
掌
握
格
式
，
不
會
運

用
標
點
符
號
，
錯
別
字
頗

多
。 

錯
別
字
、
格
式
與
標
點
符
號 

 


